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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四川省节地生态安葬

管理办法》的通知

川民规〔2025〕6 号

各市（州）民政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自然资源、林草主管

部门：

现将《四川省节地生态安葬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抓好

贯彻落实。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5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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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节地生态安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方式，规范节地生态安葬行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安葬用地循环利用，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节地生态安葬设

施建设、服务、维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节地生态安葬，是指通过树葬、草坪葬、

花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

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实现资源节约与生态

保护。

第四条 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惠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以人为本、社会认同，因地制宜、美观适用的原则，建设节地生

态安葬设施，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倡导绿色文明殡葬理念。

第五条 民政部门负责统筹节地生态安葬管理工作；自然资

源、林草等部门积极支持配合民政部门推进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第六条 鼓励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通过捐赠、提供志

愿服务等方式，支持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和管理。

第二章 骨灰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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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骨灰堂建设应纳入四川省殡葬事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各地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推行火葬及人口分布、安葬需求、

存量安葬资源、服务半径等情况，合理确定建设类型、数量和规模。

第八条 骨灰堂可按以下两种类型建设：

（一）利用现有公墓、殡仪馆（站）空余合法土地建设骨灰

堂，建成后一并统一管理。

（二）在公墓、殡仪馆（站）之外单独建设骨灰堂，建成后

因地制宜纳入属地公办殡葬服务机构或组建专门机构负责管理。

第九条 骨灰堂建设用地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相一致。选址宜

靠近殡仪馆，避开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区域。

第十条 公益性骨灰堂用地应采取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第十一条 以县（市、区）名义建设的骨灰堂，由县级人民

政府审批；以市（州）名义建设的骨灰堂，由市（州）民政局审

批。建设骨灰堂应依法履行规划、立项、用地、建设、竣工验收

等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在殡仪馆（站）内建设的骨灰堂，主要功能是提

供骨灰暂时存放服务。在公墓内或殡葬服务机构外单独建设的骨

灰堂，主要功能是提供长久安放骨灰服务。

第十三条 骨灰堂建筑设计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格位

单位建筑面积不超过 0.25 平方米，做到适用、经济、绿色、美

观，体现生命文化和殡葬文化教育传承功能，科学设置骨灰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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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扫服务、业务接待、公共服务等区域。

在殡葬服务机构外单独建设的骨灰堂，应遵循空间可循环利

用原则，鼓励按以下思路设计：

（一）骨灰存放区不对外开放，不按楼层、区域、骨灰存放

架高低等选择格位；

（二）在祭扫服务区通过视频、AI 等信息技术联接骨灰存

放格位，实现绿色文明祭扫，传承优良家风家教家训。

对暂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按安全可靠、环境舒适、祭扫方

便、群众认可的原则规划设计。

第十四条 骨灰安放格位一个使用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20

年。购买格位应签定使用合同，约定格位使用周期、格位续用、

不办理格位续用手续处理方式等相关事宜。

第三章 骨灰墙建设

第十五条 在公墓内可利用围墙、堡坎、景观造型、防护设

施等合理规划建设骨灰墙。在农村地区可利用堡坎、岩壁等依山

就势建设骨灰墙，参照农村公益性墓地有关规定管理。

第十六条 骨灰墙应建在地基和山体牢固区域，建设高度不

宜超过 3 米，长度每 50 米应留收缩缝。因地制宜建设排洪渠、

引水沟等防护设施。

第十七条 骨灰墙应按美观适用原则设计建设，整体外立面

原则上以人文风景图案为主体，各骨灰存放格位以暗线区分，用

编号或二维码识别。不提倡在骨灰格位封盖表面刻印碑文，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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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区域设置电子显示屏，展现逝者生平事迹，实现绿色文明祭扫。

第四章 树葬、草坪葬、花葬等形制建设

第十八条 公墓应在显著区域规划建设树葬、草坪葬、花葬

等节地生态安葬设施。

第十九条 树葬、草坪葬、花葬等节地生态安葬区域应环境

整洁，骨灰采用可降解材料包装后埋于树木、草坪、花坛之下，

不建墓位墓碑、不硬化土地，设置节地生态安葬标识。可在适当

位置建设纪念设施、电子显示屏等设施祭奠逝者。采取树葬的，

也可以树为碑，悬挂标识物等方式祭奠逝者。

第二十条 节地生态安葬区域内的草坪宜选用常绿草种；花

坛植物配置应选用不同花期品种，确保景观花期延续性。

第二十一条 殡葬服务机构在清明节等传统节日期间，可为

树葬、草坪葬、花葬的逝者举行集中生态安葬仪式。

第二十二条 鼓励各殡葬服务机构开展海葬咨询、登记服

务，支持殡葬行业协会加强与沿海省、市有关部门协调沟通提供

海葬信息，服务丧属海葬需求。

第二十三条 在公墓内选择树葬、草坪葬、花葬等不保留骨

灰、不单独建墓碑的，不得收取墓位（格位）使用费和维护管理

费。有条件的地区在进一步完善以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为主要

内容的惠民政策基础上，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将采用不

保留骨灰、不单独建墓碑的生态葬法，纳入奖补范围。

第五章 农村地区生态安葬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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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对不具备建设农村公益性墓地条件的地区，可

以村（社区）或居民聚居点为单位，通过居民自治，充分利用空

闲地、裸土地、存量建设用地及荒山荒沟，设立遗体（骨灰）集

中生态安葬点，或以负面清单（图）等形式，将不宜安葬区域划

定为禁葬区。

第二十五条 农村地区集中生态安葬点适用于因重点项目

建设、灾害治理等坟墓迁葬、安葬，不得对本村以外居民提供安

葬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墓地和收取服务管理费用。

第二十六条 民政部门会同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指导乡

（镇）、村（社区）做好生态安葬点的确定和禁葬区的划定工作。

第二十七条 确定生态安葬点、划定禁葬区应报县级民政部

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生态安葬点应保持现有地形肌理，不得挖山填

沟、砍伐林木。进出生态安葬点的主干道路应与生产便道复合建

设，依法依规办理用地用林用草相关手续。

第二十九条 生态安葬点和禁葬区外的坟墓由丧属修建，自

行维护管理。安葬骨灰的单体墓位、合葬墓位的净用占地面积分

别不得超过 0.5 平方米、0.8 平方米；安葬遗体的单体墓位、合

葬墓位的净用占地面积分别不得超过 4 平方米、6 平方米。墓体

及四周不得硬化，以土垒坟。鼓励采用遗体（骨灰）深埋，不硬

化立碑、不留坟头。

第三十条 发挥民间殡葬人员积极作用，推行节地生态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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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结合实际，完善节地生态安葬

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加强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

运营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三条 民政、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应加强监管，严

肃查处违法占地、破坏森林草原等行为。

第三十四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按《四川省殡葬服务项目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对符合规定的收费项目制定目录清单，在网站

集中公示。目录清单应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

第三十五条 殡葬服务机构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和收费公

示制度，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目录清单之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三十六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主动听取公众、媒体等意见建

议，研究解决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存在问题。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性文件发生变

化，或对殡葬设施建设有专门规定的，从其变化或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年11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